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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國際商標協會（INTA）於 2016 年 12 月 1 日及 2 日於比利時布魯

塞爾舉辦「國際商標協會數位世界研討會（ INTA Digital World 

Conference）」，與會者包括歐盟官方、產業界、團體代表等，會議內

容廣泛，各場次的主題包括歐盟數位單一市場、資料保護、數位廣告、

著作權與數位提案、數位世界中的有效執行與數位單一市場、物聯網、

地理標示網路使用等議題之討論。本報告主要著重於主題標籤、地理

標示與新通用頂級域名、提升數位廣告的可信賴度及歐盟數位單一市

場之介紹。 

 

關鍵字：主題標籤、地理標示、追隨金流、歐盟數位單一市場、hashtag、

Geographical Indication、follow the money、the EU’s Digital Singl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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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與過程 

  「國際商標協會數位世界研討會（INTA Digital World Conference）」

於 2016 年 12 月 1 日至 2 日在布魯塞爾的 Le Plaza 舉行，邀請歐盟議

會及歐盟執委會官員、業界代表、律師及專業人士就企業在今日數位

環境下面對的重要議題，以座談方式進行交流討論。可能因地緣、文

化或我國媒體、大眾對國際性議題不甚重視等緣故所致，某些議題在

歐美的發展歷程與爭議，在我國似較不受關注，該等議題亦顯得相對

陌生與新鮮。為能有較清晰之理解，除與會資料外，另彙集其他相關

資料及報導，就其中有關主題標籤、地理標示與新通用頂級域名、提

升數位廣告的可信賴度及歐盟數位單一市場等議題整理撰寫報告，期

能對相關實務操作，提供更為豐富的參考資訊與可行的思考方向。 

  



2 

 

貳、議題 

一、HASHTAGS(主題標籤) 

Hashtag，中文譯為主題標籤，泛指一個「#」號加上一個文字、

詞彙或沒有空格的一句話。主題標籤通常使用在網誌和社交網站如 

Twitter、Instagram、Facebook 等的貼文中，以將各篇獨立的貼文串連

在一起。使用者可以藉著各種主題標籤，連結到同一個平台內標記有

相同主題標籤的貼文。1  

Hashtag 可以標記在語句之中，例如「智慧財產局宣布#105 年度

商標法令說明會  即將在 5 月舉行，歡迎各界報名。」；也可以標記

在全句之後，例如「智慧財產局宣布 105 年度商標法令說明會即將在

5 月舉行，歡迎各界報名。#105 年度商標法令說明會 」。企業可以運

用 hashtag 標記品牌名稱、商品名稱或是活動主題等行銷主題或活動

關鍵字，當網友點擊貼文中的 hashtag 文字，或是在社群網路平台中

搜尋該 hashtag 文字的時候，就能看到相關的活動或是貼文，藉此在

網路世界廣泛散布相關訊息，並可即時瞭解網友對該行銷活動的反

應。 

早在 1988 年就有人在聊天平台 IRC（Internet Relay Chat）使用

hashtag 標示聊天主題，當時主題標籤已經被用來作為分類的工具，將

圖片、影像、訊息以及其他資訊整合到一個特定的群組中。2007 年 8

月，美國網路媒體設計師 Chris Messina 在他的 Twitter 頁面上首次使

用 hashtag 功能，因而有「hashtag 創造者」之稱。2 其後，hashtag 的

使用日益普遍，因其具有強大的散布與連結社群話題的能力，又無須

支付廣告費用，已成為行銷宣傳的新管道。例如飲料商為主打活動與

                                                
1 TIM KU, #Hashtag 故事│The History of Hashtag, men's uno HK 

http://hk.mensuno.asia/node/hashtag%E6%95%85%E4%BA%8B%E2%94%82-history-hashtag-248

1 （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 月 4 日） 
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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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包裝建立專屬 hashtag「#SayItWithPepsi」，其他配合廠商、全球各

地分公司或網友只要在貼文中標註相同的 hashtag，就成為關聯性的貼

文，可供有興趣的網友追蹤及分享相關資訊，達到行銷的目的。 

     

   圖 1：Pespi 廣告活動貼文。        圖 2：Pizza Hut 相關促銷活動貼文。 

     

圖 3、4：網友分享意見貼文 

 

全球申請趨勢 

根據 Thomson Reuters 公司統計，2010 年僅有 7 家公司提出 hashtag

的商標申請案，在 2015 年全球則有 1,400 件申請案，近 5 年總計有將

近 2,900 件商標申請案，美國最多（1,042），其次為巴西（321）、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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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以及英國（115）、義大利（115）。
3
 

美國商標審查手冊規定 

美國商標審查手冊（Trademark Manual of Examining Procedure, 

TMEP）第 1202.18 節特別針對 hashtag 標識進行規範
4
，原則上，當標

識含有「#」號或「HASHTAG」文字而具有指示申請人商品或服務來

源的功能時，為可註冊的商標。 

倘標識中的「#」號直接使用在數字之前，例如： #29 JONES、

THE #1 APP 及#TWELVE，或僅是作為井字號或數字符號使用，例如

ICHIBAN#，並不當然屬於 hashtag 標識，因此必須要個案判斷。 

另「#」號及「HASHTAG」文字僅用來在線上社群中加速分類及

搜尋的速度，一般而言，並未提供來源指示的功能，因此單純將「#」

號及「HASHTAG」文字加入不可註冊的標識中，原則上不會使得該

標識得以取得註冊。所以一個由「#」號或「HASHTAG」文字及商品

或服務的說明性文字或通用名稱構成的標識，須以說明性或通用名稱

的理由予以核駁。例如 #SKATER 指定使用於滑板運動裝備，為說明

性標識，不具識別性。 

在「#」號或「HASHTAG」文字與標識中其他可註冊部分可以分

離的情況下，例如「#」與其他具有識別性的文字間有空格的情形，

可以利用聲明不專用的方式取得註冊。例如： 

#  INGENUITY 指定使用於企業諮詢服務，可將「#」聲明不專用後

取得註冊。 

                                                
3 Zach Brooke, More Brands Getting a #Trademark on Hashtags, Marketing News Weekly, 

https://www.ama.org/publications/eNewsletters/Marketing-News-Weekly/Pages/More-Brands-Gettin

g-a-Trademark-on-Hashtags.aspx （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 月 4 日） 
4 https://tmep.uspto.gov/RDMS/TMEP/print?version=current&href=ch1200_d1ff5e_1b5ad_3bc.html 

（最後瀏覽日期：2016 年 1 月 18 日） 

https://tmep.uspto.gov/RDMS/TMEP/print?version=current&href=ch1200_d1ff5e_1b5ad_3bc.html


5 

 

TMARKEY #SKATER 指定使用於滑板運動裝備，可將「#SKATER」

聲明不專用後取得註冊。 

當「#」號或「HASHTAG」文字與其他任意或暗喻性文字連用而

具有整體性（亦即二者相連，中間無空格予以區隔），則無須就「#」

號或「HASHTAG」文字聲明不專用。例如：#SLUGGERTIME 指定使

用 於 服 裝 ， #DADCHAT 指 定 使 用 於 諮 詢 服 務 ， 以 及

HASHTAGWALKING 指定使用於娛樂服務等情形。 

不過仍須檢視這些標識是否具備指示商品或服務的功能，如果使

用樣本顯示「#」號或「HASHTAG」文字只是用來指示或組織資訊的

關鍵字或主題，以加速某個主題的搜尋，則相關公眾不會將之作為識

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識，在此種情形下，必須以商標不具備指示商

品或服務來源之功能，依商標法第 1、2 及 45 條規定核駁商品商標，

或以第 1、3 及 45 條規定核駁服務商標5。例如 #SEWFUN 指定使用

於裁縫教學服務，倘使用樣本為 1 張社交網站網頁的螢幕截圖，顯示

該標識僅用來組織關於商標申請人提供裁縫課程的使用者評論，則該

標識必須以不具商標功能予以核駁。 

當標識僅以各種形態的「#」號或「HASHTAG」文字所構成，當

其指定使用於與線上社群無關的商品或服務時，可能具有識別性，例

如 HASHTAG 指定使用於蒸餾酒商品，或 THE HASHTAG 指定使用

於辦公設備等情形。 

美國爭議案例 

美國加州中區聯邦地區法院（英語：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C.D. Cal.）於 2015 年 8 月 7 日就 Vahan 

                                                
5 另參看 TMEP 1202 Use of Subject Matter as Trademark 

https://tmep.uspto.gov/RDMS/TMEP/Oct2012#/Oct2012/TMEP-1200d1e718.html （最後瀏覽日期：

2016 年 1 月 18 日） 

https://tmep.uspto.gov/RDMS/TMEP/Oct2012#/Oct2012/TMEP-1200d1e7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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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souzian et al v. Brett Albanese et al 案作出的判決，是目前唯一的 1 件

有關 hashtag 的法院判決。本案爭點包括原告於線上社群網站 Instagram

上關於「#cloudpen」之使用，是否構成商標使用的問題。 

原告與被告為製造及販售電子菸的競爭對手，被告之一取得

「CLOUD PENZ」文字之聯邦商標註冊（註冊號：4567139），指定使

用於電子菸等商品。原告與被告在前案達成解決商標爭端的協議，依

該協議，原告得使用單獨由 CLOUD、CLOUD V 及 CLOUD VAPES 等

文字構成的商標，但不得使用將該等文字與「pen」、「penz」、「fuel」、

「pad」等文字密接的單一性商標（unitary mark
6
），例如原告不得使用

CLOUD PENS，CLOUD FUEL 及 CLOUD PAD 等文字商標7。但原告仍

得於廣告物以「pen」來說明其商品，因為「pen」是電子菸的一般性

描述文字。 

原告起訴被告違反雙方達成的商標爭端解決協議，被告則主張原

告在 Instagram 的貼文及促銷活動訊息使用「#cloudpen」（下圖為原告

促銷活動使用情形之例
8
），構成該協議的重大違反。 

                                                
6 依據美國商標審查手冊第 1213.05 節關於 Unitary Marks 之說明，當商標的一些組成部分因為整

合或融合在一起，而不被認為是可分開的，則具單一性。依聯邦巡迴上訴法院見解，單一性商

標具有特定可觀察到的特徵，尤其在於商標的組成部分不可分離，這些商標組成部分結合後必

須使該商標具有獨立於組成部分含意的不同意涵。 
7 Plaintiffs shall refrain from using the words CLOUD, CLOUD V, and/or CLOUD VAPES in close 

association with the words “pen”, “penz”, “fuel”,“pad” (e.g., CLOUD PENS, CLOUD FUEL, 

CLOUD PAD would not be permitted uses under this Agreement by Plaintiffs) in association with 

Plaintiffs’ products as a unitary trademark. . . ., Vahan Eksouzian et al v. Brett Albanese et al 第 14 頁,

第 19 行以下 

http://law.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california/cacdce/2:2013cv00728/553410/188/ 
8 轉引自 Carrie L. Kiedrowski and Charlotte K. Murphy, Are Hashtags Capable of Trademark 

Protection under U.S. Law, INTA BULLETIN （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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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為 hashtag 純粹只是一種說明性工具，並非商標，而雙方

協議並未禁止原告將「CLOUD」與「pen」密接使用作為說明性用語，

只要該使用不構成單一性商標即可，原告使用「#cloudpen」主題標籤，

僅是將之作為功能性工具，用以指示原告促銷資訊的位置，讓消費者

得以瀏覽。因此原告於 Instagram 使用前述「#cloudpen」主題標籤，

並未構成協議的實質違反9。本案因未繼續上訴而告確定。 

這個法院判決使得 hashtag 標識是否受商標保護產生不確定性，

有評論認為法院未考慮依據 USPTO 審查標準判斷「cloudpen」是否具

有識別來源功能，因為即便「pen」為電子菸的說明性文字，法院仍

應分析「cloud」是否為說明性文字；而且法院也未考慮在被告就

「CLOUD PENZ」已取得聯邦商標註冊的情況下，原告關於「#cloudpen」

的使用是否仍為說明性質。 

惟筆者以為依照 USPTO 商標審查手冊的說明，hashtag 標識倘具

有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功能，亦即商標識別性，原則上可取得註冊，

                                                
9 Vahan Eksouzian et al v. Brett Albanese et al 第 15 頁,第 24 行以下 

http://law.justia.com/cases/federal/district-courts/california/cacdce/2:2013cv00728/553410/188/ 

http://www.inta.org/INTABulletin/PublishingImages/Vol71/No2/Feature_3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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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還需要判斷該標識是否具有商標功能。因為 hashtag 本身的功能

是在線上社群中加速分類及搜尋的速度，這也是一般公眾的通念，所

以公眾不會將 hashtag 標識作為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識，倘申請

人使用 hashtag 標識的方式僅是在線上社群發揮 hashtag 功能，將依商

標法第 1、2（或 3）及 45 條規定，以不具商標功能予以核駁。因此

法院在 Vahan Eksouzian et al v. Brett Albanese et al 案見解與 USPTO 商

標審查手冊標準一致。 

我國 hashtag 申請情形 

經檢索我國商標登記資料庫，102 年之前雖然有申請商標含有「#」

號的情形，但並非主題標籤的型態，智慧局自 102 年開始收到 hashtag

商標申請案，至 2016 年底約有 20 件。 

目前審查實務上係以商標整體是否具識別性為判斷標準，因此倘

「#」號後之文字使用於指定商品或服務具有指示來源之功能，則會

認為商標整體具有識別性，在無其他不得註冊事由的情況下，可取得

商標註冊。我國註冊的 hashtag 商標舉例如下： 

#NUDE  指定使用於代理進出口服務、百貨公司、郵購、電視購物等

服務。 

#mymessage  指定使用於化妝品、香料、彩妝品等商品。 

 

我國審查實務與美國不同，美國採使用主義，為取得商標註冊，

申請人必須檢送使用樣本，倘該樣本顯示申請標識不具有商標指示商

品或服務來源的功能，例如該標識未做為商標使用，則以不具商標功

能予以核駁。因此倘使用樣本顯示「#」號或「HASHTAG」文字只具

hashtag 加速搜尋的功能，USPTO 會以該標識不具商標功能予以核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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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如前述。我國商標法無檢送使用樣本的規定，原則上只要商標具識

別性，即可取得商標註冊，其後倘未作為商標使用，係依廢止註冊程

序處理。另我國民眾、企業使用 hashtag 不若美國普遍，因此還需要

相關案例的累積，以發展適合我國國情的審查實務。 

二、酒類地理標示保護與新通用頂級域名 

TRIPS（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第 22 條規定地理標示

(Geographical Indication)的定義有三個特徵：（一）該地理標示必須標

示出某商品產自某會員的領域內（二）該商品必須具有某種特定的品

質、聲譽或其他特性（三）這些特性必須與其地理來源具關聯性。各

會員國應提供的保護，主要包括為防止虛偽標示以免公眾產生混淆誤

認，各會員國應不准其註冊、使其註冊無效或防止不公平競爭。TRIPS

第 23 條針對葡萄酒與烈酒有更高保護規定，不以造成公眾誤認其實

際產地為要件。因為歐洲釀酒及農業的發展歷史及文化悠遠，歐盟比

美國、澳洲等國家更為重視地理標示，尤其法國有極高比例之酒、乳

酪 等 產 品 註 冊 為 「 受 保 護 的 地 理 標 示 」  (Protect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簡稱 PGI )及「保護的原產地名稱」 (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簡稱 PDO)，地理標示的產品具較高經濟價值，有這種產品優

勢的歐洲國家持續希望擴大保護葡萄酒及烈酒以外之產品，但美國、

澳洲等國家卻不表贊同，尤其某些可能已成為通用名稱，認為 TRIPS

第 22 條已足夠保護地理標示，額外保護應僅限於葡萄酒及烈酒，這

樣看法上的歧異，在新通用頂級域名＜.wine＞、＜.vin＞註冊申請案

爭議歷程也顯現出來。 

本次與會的法國香檳公會 (Le Comité Interprofessionnel du vin de 

Champagne，簡稱 CIVC)一向致力於保護 Champagne(香檳)一詞之獨特

及專用，香檳一詞在現實世界中有用於餅乾、雪茄菸紙、馬桶刷、洗

髮精甚至色情行業等，或將香檳使用於不產於法國香檳區的酒類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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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CIVC 不只在實體領域捍衛，在虛擬的網域名稱、網路使用上積

極維護該名稱的權利，亦多次提出網域名稱的爭議案件，但也不是每

次 都 贏 。 例 如 2011 年 CIVIC V. Steven Vickers(WIPO Case No. 

DC02011-0026)10在 champagne.co 爭議案，依據「統一網域名稱爭議解

決程序」(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以下簡稱 

UDRP)進行爭議程序11，UDRP 係為保護商標權人，防止其商標被搶註

為網域名稱所提供之爭議解決機制，處理程序簡述為：申訴人向

ICANN 認可之爭議處理機構提起，被申訴人需提出答辯，爭議處理

機構遴選由 1 至 3 人組成之專家小組裁決爭議，作出決定後通知當事

人，爭議如果成立則該域名可能被註銷或移轉給申訴人。CIVIC V. 

Steven Vickers 一案的決定書中認為 Champagne 為地理標示名稱，非 

UDRP 第 4(a)(i)規定適用之商標及服務標章，而 CIVC 也無舉出任何

Champagne 的商標或服務標章來爭取，雖然 CIVC 舉出其非註冊商標，

卻係依歐盟規則 No.491/2009 認定之「受保護的原產地名稱」(PDO)，

具有重要的普通法權利，以及在法國、英國皆有認定 Champagne 名稱

被仿冒之有利判決，而且CIVC 擁有 128 個香檳相關的網域名稱註冊，

但 Champagne 在本案被認定為汽泡酒的普通描述名稱，專家小組決定

書中指出 CIVC 的致命錯誤是沒有爭辯 Steven Vickers 在註冊當下是否

或應該知悉投訴人或 Champagne 一詞的法律地位，或者指出 Steven 

Vickers 認為 Champagne 為通用名稱或描述用語是不合情理的。循

UDRP 爭議成功的地理標示基本上還是必須稱其係商標(不管是註冊

或未註冊)，尚無僅稱係地理標示而爭議成功的案例。 

2012 年管理全球網域名稱的機構「網際網路網域名稱與號碼指配

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以

下簡稱 ICANN）12宣布除了原有的以領域命名的 22 個頂級域名外，全
                                                
10 http://www.wipo.int/amc/en/domains/search/text.jsp?case=DCO2011-0026 
11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help/dndr/udrp-en 
12 ICANN 在 1998 年成立，不過係美國政府之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NTIA) 以公開招標的方式授權委託 IC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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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開放新通用頂級域名的申請，對此開放的評論正反皆有，贊成者認

為可以鼓勵更多創造性、有更多的選擇和新的服務、提高註冊管理機

關或國碼頂級域名所有者的利潤、加快檢索的速度等，批評者認為這

會增加防禦性登記的費用、可能反而增加更多註冊上的限制、增加潛

在的欺騙或誤導性的網站等。2011 年美國由 87 個企業及協會組成的

The Coalition for Responsible Internet Domain Oversight，CRIDO(負責任網

域監督聯盟) 向美國商務部請願，認為開放新通用頂級域名註冊，將

增加品牌所有人的負擔及對消費者造成危害。同時這也是地理標示權

利人所擔心的，所以對＜.wine＞、＜.vin＞的申請註冊過程多所爭議。

以下謹就網域名稱、開放新通用頂級域名註冊及爭議解決程序、

＜.wine＞、＜.vin＞域名註冊爭議過程簡介。 

(一) 網域名稱簡介 

像撥打電話號碼一樣，個別網路與網路之間透過「網際網路通訊

協定」(TCP/IP Protocols)，藉由個別電腦專屬的編碼數字互相識別、

連結，進而構成一個龐大的網際網路系統，這個識別的編碼數字(通

常為位元的數字組合)即 IP 位址(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但一串無意

義的數字組合不便於讓人尋找，所以產生了網域名稱(Domain Name)，

也可以視為網路上的門牌號碼。管理全球網域名稱的機構稱為「網際

網路網域名稱與號碼指配機構」（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以下簡稱 ICANN），係成立於 1998 年位於美國

加州洛杉磯之國際性非營利組織，負責協調全球網際網路域名系統

(Domain Name System,DNS)，負起網路運作的穩定與安全的責任，包

括了通用頂級網域名稱(generic Top-Level Domain,gTLD)及國碼頂級網

域名稱(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 ccTLD)系統的管理、IP 位址的

                                                                                                                                       
處理域名和 IP 分配。2016 年 10 月 1 日美國政府不再續約，不再干涉網路管理，由 ICANN 

採用多方利益相關者協調的機制，由不同國家、公司或公司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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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根伺服器系統(root server system)管理等13。 

網域名稱的型態分為泛用型及屬性型，屬性型英文網域名稱指＜

edu.tw＞、＜gov.tw＞、＜com.tw＞、＜net.tw＞、＜org.tw＞等..屬於第

三層取名之網域名稱，如:tipo.gov.tw，泛用型英文網域名稱，就是將

gov、com、org、net 等第二層的屬性去除，直接在頂級國碼.tw 的下一

層取名，例：＜tipo.tw＞即為泛用型英文網域名稱。英文的網域名稱

的長度最多不可超過 63 個字元，通常只能由 a 到 z 等 26 個英文字

母、1 到 0 等 10 個阿拉伯數字以及「-」符號所組成。每個網域名稱

的分層是以「.」作為分隔符號，用來區隔網域名稱的不同層級， 越

右邊的層級越高。通用頂級網域名稱為 3 字元，如：「com」、「org」、

「edu」、「net」等，國碼為 2 字元，如：「tw」、「cn」、「jp」等。2014

年初，計有 22 個通用頂級網域名稱及超過 250 個國碼頂級網域名稱

被使用，ICANN 對網域名稱的管理，基本上還是採授權制為主。「com」、

「org」、「edu」、「net」等通用頂級網域名稱是由 ICANN 授權的註冊

管理機關(Registry Operator）來管理，而「.jp」、「.tw」、「.cn」等國碼

頂級網域名稱，其管理方式不一，由各國的網路資訊中心、政府單位

或民間公司等來管理，該機關通常負責維護網域名稱系統正常運作及

相關註冊管理事項。經簽約授權的註冊管理機關負責監管該網域名稱

的技術相關事項，包括監管註冊於其下之第二層網域名稱。另外有

ICANN 認可之獨立的第三方受理註冊機關 （registrar）約 900 家，提

供域名註冊及相關服務，這些受理註冊機構包括網路服務提供商、入

口網站以及專門經營域名服務的廠商。 

(二) 新通用頂級域名開放 

新通用頂級域名的開放源於 2005 年，ICANN 開始發展有關創建

新通用頂級域名的政策，並於 2008 年 ICANN 在巴黎會議發布新通用

                                                
13 參見 ICANN(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welcome-2012-02-25-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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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級域名「申請人指導手冊」第一版草案接受公眾意見，表明開始制

定創建通用頂級網域名稱的新方法規則。2011 年，ICANN 作出結論

並開始啟動頂級域名的申請及評估流程的初步實施步驟，幾乎完全開

放了各種文字、名字、字母、符號及其組合作為頂級域名，ICANN

董事會批准實施新通用頂級域名「 申請人指導手冊」 (Applicant 

Guidebook)14，授權啟動新通用頂級域名的申請計畫。第一輪申請係從

2012 年 1 月 12 日開始，截至 2012 年 4 月 12 日結束，ICANN 統計至

2012 年 6 月 13 日15共有 1930 件申請案16，2012 年 12 月 17 日 ICANN

召開申請案初步評估和公佈評估結果的優先順序的抽籤會議。 

新通用頂級域名可依其性質分類為： 

(1)  標準或通用域名：基本上屬於通用名稱，沒有特殊限制，對

一般公眾開放申請，如.wine、.music。 

(2)  社群域名：具有高度共識的特定社群，申請案必須得到該社

群支持，如.guy、.天主教。 

(3)  地理名稱域名：代表特定的城市或區域，申請案須由有該區

域官方政府的支持，如.taipei、.tokyo。 

(4)  品牌域名：機構組織等可以申請結合其商標或品牌名稱的域

名，如.nike、.htc。 

新通用頂級域名的申請流程漫長且費用極高，申請者須在提出申

請及繳交美金 185,000 元費用前，先於 ICANN 的 TLD Application 

System(TAS)系統完成線上註冊，完成線上註冊時先預繳美金 5,000 元，

提交完整申請案時再繳清剩餘的 180,000 元。ICANN 收到申請費後會

開始評估申請案(圖 5)。依各階段所需時間來看(圖 6)，單純的案件約

                                                
14 https://newgtlds.icann.org/en/applicants/agb 
15 https://newgtlds.icann.org/en/program-status/statistics 
16 台灣計有.taipei,.htc,.acer 及.政府 4 件提出註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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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時 9 個月，案情複雜者約耗時 20 個月或更久(圖 7)17。 

 

 

 

 

 

 

 

 

 

圖 5：申請處理流程簡表 

 

圖 6：簡單申請案各階段時間 

 

 

                                                
17 圖片來源：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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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提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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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複雜申請案各階段時間 

 

申請案收件期過後，就會開始作管理完整性檢查，之後被公告於

ICANN 網站上 60 天，在此期間公眾可以提出意見，這些意見都將納

入初始評估中。在 ICANN 組織架構內有一諮詢委員會稱為政府諮詢

委員會(Governmental Advisory Committee，GAC)18，在意見徵詢期間

GAC 可能會就申請案發出「提前警告」(Early Warning)通知申請人，

表明申請案可能是敏感的、有問題或違反某國的法律的，增加該案後

續被發 GAC 建議或核駁的機率，提前警告的指示通知並沒有強制力，

僅是提供申請者重新審視申請案的資訊，申請人接到提前警告 21 天

內可以撤回案件，並可部分退款或繼續進行申請。GAC 正式提出的

建議有幾種形式，譬如 GAC 達成共識認為不應通過、或對申請案有

                                                
18 GAC 為一由國家級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s)、國際論壇承認之經濟體(Distinct Economies as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l Fora)、多國政府組織(Multi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及條

約組織(Treaty Organizations)代表所組成之諮詢委員會，其功能為向董事會表達政府單位之關切

事項，GAC 以會議方式討論政府之權益及關切議題(interests and concerns)，包含消費者權益、

網際網路之運作對各國之影響、各國政府所關切之議題；GAC 不代表 ICANN 行使職權，惟向

ICANN 董事會提出其研究報告及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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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並期望 ICANN 董事會展開對話了解 GAC 疑慮之處、或對案件有

修正建議，GAC 建議將公布並轉給申請人於 21 天內回覆，GAC 的建

議舉足輕重，如果仍為核准，ICANN 董事會必須正式回應理由。另

一種對申請案的異議是透過「爭議解決服務提供商」(Dispute Resolution 

Provider，DRSP)，提出異議的期限始於 ICANN 公布申請案，在初始

評估完成後約 2 週結束。多件申請案的字串相同或近似爭用的情形，

ICANN 建議以申請人間自願協議或採「社群優先順序評估」，若都無

法解決就採「拍賣」，由價高者取得。 

新通用頂級域名完成授權後的爭議解決方式除可遵循既有之

UDRP 機制外，另有「統一快速暫停系統」(Uniform Rapid Suspension 

Procedure，URS)，申訴人舉證侵害行為明確且提出「明確令人信服之

證據」的惡意註冊案，則透過 URS 可快速暫時凍結域名，但僅為暫

停使用並無法移轉給申訴人。另外針對經營或使用域名而有侵害商標

權嫌疑的新通用頂級域名註冊管理機關，商標權人得依據「商標授權

後爭議解決程序」(Post-Deleg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PDDRP)

並提出「明確令人信服之證據」，對其提起申訴(complaint)。 

(三) 地理標示與新通用頂級域名 

地理標示在開放新通用頂級域名之後可能發生的二個情況，一是

將該地理標示註冊為頂級域名，例如＜. champagne＞、＜.napavalley

＞，另一是將地理標示註冊於第二層網域名稱(頂級域名為該地理標

示有關的商品名稱)，例如＜champagne.vin＞、＜napa.wine＞。申請為

頂級域名，雖有加強地理標示在網路上的品牌識別效果，但畢竟成本

相當高，目前也沒有地理標示申請為頂級網域名稱的例子。 

新通用頂級域名申請中的爭議情形有四種，爭議解決服務的提供

商亦不相同： 

(1)  依據法定權利爭議申訴(Legal Rights Objection)：權利人已被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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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接受的國際公認法律原則所承認或保護的合法權利受到新頂

級域名字符串的侵犯。此類爭議由 WIPO 仲裁與調解中心(簡稱

WIPO 中心)受理。 

(2)  字符串混淆爭議申訴(String Confusion Objection)：現有的頂級

域名註冊管理機關認為申請中的新頂級域名與其授權管理現行

通用域名字串混淆或申請人認為申請中的新頂級域名字符串彼

此相近似而產生混淆而提出爭議。此類爭議由美國商務仲裁協會

的國際爭議解決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ispute Resolution)

審理。 

(3)  有限公共利益爭議(Limited Public Interest Objection)：新頂級域

名字符串違背人們普遍接受並受到國際法原則認可的道德和公

共秩序相關法律所規範，任何人皆能提交爭議。此類爭議由國際

商會的國際專業技術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Experti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審理。 

(4)  社群爭議(Community Objection)：新頂級域名字符串所針對的

社群中有很多人強烈反對該申請，提出爭議者須證明其具公信力

並與該社群保持關係。此類爭議由國際商會的國際專業技術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Experti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審理。 

第三人(政府間組織或商標權人) 依據法定權利應受保護的商標

或其組織名稱的縮寫，可向 WIPO 仲裁與調解中心對新通用頂級域名

申請案提出爭議，第一輪爭議期間係自 2012 年 6 月 13 日至 2013 年 3

月 13 日止，共有 69 件爭議案19，2013 年 9 月 WIPO 仲裁與調解中心

完成所有爭議案的決定，只有 4 件成立，其中含＜.africa＞、＜.香格

里拉＞、＜.roam＞、＜.amazon＞等地理名稱的爭議，但並沒有與地

                                                
19 http://www.wipo.int/amc/en/domains/l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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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標示相關的案件。有關依法定權利提出的爭議案，WIPO 仲裁與調

解中心指定獨立專家，依據 ICANN 的申請人指導手冊中第 3.5.2 單元

規定，判斷新通用頂級域名申請案字串的潛在使用是否：1.因相同或

近似於爭議人註冊或未註冊商標或服務標章及政府間組織名稱之縮

寫而獲得不公平的識別性或名譽，或 2.因相同或近似於爭議人註冊或

未註冊商標或服務標章及政府間組織名稱之縮寫而不合理的損害其

識別性或名譽，或 3.新通用頂級域名申請案與爭議人註冊或未註冊商

標或服務標章及政府間組織名稱之縮寫存有不被允許的混淆誤認之

虞。 

申請人指導手冊亦列有八個判斷時專家將考慮的因素： 

(1)  新通用頂級域名申請案之文字外觀、讀音或意義上是否相同

或近似於爭議人之商標。 

(2)  爭議人之商標取得或使用是否善意。 

(3)  對相關公眾來說，將與通用頂級域名對應的標識視為爭議人

之商標或申請人或其他第三人標識之認知及其程度如何。 

(4)  申請人申請通用頂級域名之意圖及行為模式，包括如申請人

在申請通用頂級域名時是否知悉爭議人之商標、或不能合理解釋

其不知悉爭議人之商標，或申請人是否涉入一種藉由申請或運作

網域名稱或註冊頂級域名的行為模式，而且該頂級域名與他人之

商標相同或有致混淆的類似。 

(5)  申請人是否以一種不妨礙爭議人行使與其商標權相關的法律

行為的方式已經使用，或可展現其已準備使用與善意提供商品或

服務或善意提供訊息有關的與通用頂級域名相對應的標識，及其

使用程度如何。 

(6)  申請人是否有其他與該頂級域名相對應標識之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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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獲得及使用是否出於善意，且申請人對通用頂級域名應該或

可能的使用與該獲得或使用一致。 

(7)  申請人是否因與頂級域名相對應之標識而為公眾所認知及其

程度，如果是，申請人對通用頂級域名應該或可能的使用與該認

可程度一致且係出於善意。 

(8)  申請人意圖使用的通用頂級域名是否因來源、贊助商、從屬

關係、認證關係而與爭議人的商標造成混淆。 

另於第二層網域名稱進行地理標示權利保護來說，完成授權後的

爭議解決方式可依 UDRP、URS、PDDRP 等機制進行。另在新通用頂

級域名架構下，ICANN 在 2013 年建立稱為「商標資訊交換中心」（The 

Trademark Clearinghouse, TMCH）的商標資料庫，是新通用頂級域名計

畫中重要的註冊前權利保護機制。商標權人透過「商標資訊交換中心

服務提供商」提交其商標或服務標章的資訊，將經驗證的資訊集中於

商標資訊資料庫，連接到每個將啟動的新通用頂級域名，其目的是幫

助企業註冊他們有權利的域名，讓他們早日獲得註冊相關名稱，透過

TMCH 可進行商標聲明(Trademark Claims service) 20及預先註冊期間

(Sunrise Period)21二種措施，進行侵害排除及預警的事前保護，但前提

是必須與 TMCH 資料庫內的商標完全相同者才有保護，如果有近似

或故意錯誤拼字者則無法防範，另外申請中的商標或處於爭議狀態的

商標無法提交。TMCH 僅接受符合下列條件之標章：1.國家性或地區

性管轄權之註冊商標 2.經法律程序認證之標章 3.為法律或國際條約所

保護之標章。以地理標示來說，若不是註冊為證明標章或商標，則應

為符合條件 3.「為法律或國際條約所保護之標章」。提交 TMCH 案件

                                                
20 新通用頂級域名在開放給大眾註冊的 90 天內，若有他人使用在 TMCH 登錄的商標，申請人

會收到 TMCH 通知該域名係他人商標，若此人執意進行，則該商標權所屬之企業會收到 TMCH

的通知，自行追蹤域名使用情況，以判斷是否需要採取如訴訟等行動。 
21 新通用頂級域名在開放給大眾註冊前，都會提供 30 天的「預先註冊期間」(或稱為「日出期」)

給在 TMCH 登錄商標的企業，有資格於此期間優先註冊商標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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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提出權利文件(通常是註冊證)、商標使用證明及付費，而且之後商

標權利異動亦須主動更新。註冊管理機關與 TMCH 連線使用其資料

庫亦須付費。如果有二個相同的商標都提交資料於 TMCH，基本上這

二個資料並存於資料庫中，但在預先註冊期間應由誰註冊域名，則由

註冊營運商自行決定，可能是先申請先得、拍賣或其他條件篩選。

TMCH 的缺點是其資料庫沒有公開，外界認為與 ICANN 聲明其使命

係致力提高資訊透明度有悖，資訊不透明也增加使用者的負擔，譬如

他不能先查詢 TMCH 的商標資料再研究是否要作網域名稱註冊，另

針對某些標識(包含地理標示)是否可登錄至資料庫內的資訊沒有明確

提供說明。 

完成在 TMCH 提交的申請後即可下載「標章認證資料」(Singed 

Mark Data，SMD)，其內容包含申請人可註冊之標識、商標名稱、法

律保護文件、指定之尼斯分類、宣稱之商品或服務名稱、申請人或代

理人資料，SMD 是一個重要的憑證，有 SMD 才能主張預先註冊權利

或進行 UDRP、URS、PDDRP 等爭議程序。 

其他預先保護例如網域名稱的阻斷服務(Domain name blocking)。

新通用頂級域名的註冊管理機關 Dounts,In.c 提供商標權人可以向其提

出商標或有關的變化字等資料，Dounts,Inc.就不會讓第三人取得第二

層網域名稱註冊，Dounts,Inc.目前是.coffee、.cab、.wine、.vin 的註冊

管理機關，這套做法成本上比較經濟實惠。另外透過私人智慧財產公

司之監看服務(watch service)亦為可行的保護手段。另外訴訟仍是地理

標示的主要保護機制之一，如依據 TRIPS 協定或歐盟指令 EC 491/2009 

第 118m22條規定，依不同的司法管轄區域當然有不同的程序、要求、

法律規定跟救濟，這取決於國家及其所涉及之法律問題，訴訟因為昂

貴又費時，通常是最後採取的手段。 

                                                
22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9:154:0001:0056:EN:PDF 



21 

 

(四) ＜.wine＞、＜.vin＞爭議 

＜.wine＞、＜.vin＞爭議起自 2012 年 6 月 13 日有 Afilias Limited、

Donuts, Inc.(以子公司 June Station, LLC 名義)、Famous Four Media 

Limited(以子公司 dot Wine Limited 名義)提出＜.wine＞申請，Donuts, Inc.

另並提出＜.vin＞(法文：酒)的申請(以 Holly Shadow, LLC 名義)，一直

延續至 2014 年 11 月＜.win＞、＜.vin＞域名拍賣，再至 2016 年 1 月

提出爭議之葡萄酒或蒸餾酒地理標示有關協會完成其名稱於＜.wine

＞、＜.vin＞之第二層網域名稱註冊為止。 

從申請開始，歐洲釀酒業隨即表達嚴正關切，GAC 亦提出對

＜.wine＞、＜.vin＞申請案的意見並由 ICANN 董事會轉給申請人，

GAC 的意見在 ICANN 董事會舉足輕重，如果最終核准了 GAC 有意

見的註冊域名，ICANN 董事會必須正式陳述其理由。但同時 GAC 內

部，美國、澳洲對地理標示在新頂級域名內是否保護足夠的看法與其

他歐盟在內的 36 國家不同，尤其是對＜.wine＞、＜.vin＞的域名保護

看法不同。因為 Champagne 在美國通常是指汽泡酒的描述性名詞，而

不是指向產自法國香檳區的酒。歐洲尤其是法國香檳公會及美國加州

的 Napa Valley 釀酒協會對地理標示的酒可能因為敏感的.win 及.vin 字

串而被仿冒或被域名搶註(cybersquatting) 不斷發聲表達反對意見。 

2013 年 4 月 11 日 GAC 發布北京公報，表明擴大可適用新通用頂

級域名字串保護的範圍，不止 .wine 及.vin，亦包括地理名稱字串

如.amazon、.shenzhen，這些地理名稱係頂級域名申請而受擱置，而.wine

及.vin 卻係因其第二層域名可能為地理名稱產生爭議而擱置。2013 年

7 月 17 日，GAC 南非的德爾班公告發布對.wine 及.vin 字串所設想的

保護建議設定最後期限。同年 9 月 9 日，儘管多方利益者(stakeholders)

之間對地理標示的歧見仍存，GAC 主席 Heather Dryden 宣布 GAC

對.wine 及.vin 字符串申請作出結論，認為應依一般評估程序進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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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GAC 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發布公報，認為董事會應有進一

步的保護措施以防止.wine 及.vin 的不當濫用，並建議董事會對此一政

治性敏感議題尋求全面的了解後再進行授權程序。因此，ICANN 的

新頂級域名計畫委員會委託法國法學教授 Jerome Passa 針對評估階段

產生的問題與爭議作獨立法律分析(Independent Legal Analysis)，其分

析意見認為在嚴格遵守國際智慧財產權法原則下，沒有既存的與地理

標示相關法律可以迫使 ICANN 拒絕.wine 及.vin 申請或有條件接受申

請，因為 wine 或 vin 文字本身並非地理標示。2014 年 3 月 22 日 ICANN

的新頂級域名計劃委員會公布決議，接受 GAC 在 2013 年 9 月 9 日的

建議，亦即.wine 及.vin 字符串應依一般評估程序進行。但隨即 GAC

在 3 月 24 日的新加坡公報指出 ICANN 董事會接受外部意見，卻未讓

GAC 表達意見而逕自公布決議已違反章程規定23，並建議董事會在授

權前再次考慮，另建議申請人與相關利益團體應持續溝通就此案尋求

共識。約於新加坡公報發布之時，眾多利益團體向 ICANN 發信要求

董事會審慎評估此申請案，主要基於缺乏保護措施將使消費者因為地

理標示欺騙性的使用而權益受損及依據 TRIPS 協定、里斯本協定或歐

盟相關指令應給與地理標示之保護。 

2014 年 4 月 4 日 ICANN 的新頂級域名計畫委員會認為 GAC 會員

對.wine 及.vin 的關切，對會員及申請案本身皆很重要，並公布了一系

列決議：1.承認 GAC 新加坡公報的建議 2.認為其獨立法律分析並未違

反 ICANN 章程規定之程序 3.進一步遞延＜.wine＞、＜.vin＞契約程序

60 天，並鼓勵多方利益團體於此期間持續溝通 4.建議全體 ICANN 董

事會擴大考慮法律複雜性及政治敏感度問題的影響，如 GAC 會員所

提問題：ICANN 是否為解決這些議題的適合場所？是否有其他更適

合解決會員所提關於＜.wine＞、＜.vin＞申請案問題的場所或大會？

                                                
23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bylaws-2012-02-25-en#XI-A ByLaws Article XI- A, Section 

1 subsection 6：Opportunity to Comment. The Governmental Advisory Committee, in addition to the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Advisory Committees, sha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comment 

upon any external advice received prior to any decision by the Board.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pages/bylaws-2012-02-25-en#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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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4 月 5 日歐盟委員會發表一項聲明，對 ICANN 遞延 60 天表示

肯定，並鼓勵利益團體間對話，並聲明「.wine、.vin 不能開放直至釀

酒業的利益及全球消費者權益獲得保護。ICANN 若欲證明在網際網

路管理上所採取的 Multi-stakeholder(多方利益相關者)模式可行，所作

決定就必須為大眾權益而非純粹為商業決定或最高得標者的利益。」，

接著 4 月 8 日，歐洲議會與西班牙、法國、英國正式向 ICANN 提出

重新考慮其 3 月 22 日決議的要求，即.wine 及.vin 字符串可依一般評

估程序進行，這是自 1999 年有此程序以來，ICANN 第一次收到的正

式請求。2014 年 11 月 Donuts,Inc.贏得＜.wine＞、＜.vin＞的拍賣，但

申請流程仍懸而未定，因釀酒業者及歐洲政府對 Champagne、Rioja、

Napa Valley 等地理標示的保護仍有疑慮。直至 2015 年 6 月，歐盟及

葡萄酒貿易相關等協會撤銷了對＜.wine＞、＜.vin＞授權的爭議申訴，

讓 Donuts,Inc.可以自由使用。釀酒業者與 Donuts,Inc.隨之私下達成令

雙方滿意的協議，但協議內容並未公開，所以並不清楚到底實施了哪

些對地理標示的保護措施。到 2016 年 1 月已有 Champagne、Port、Sherry

註冊第二層網域名稱於＜.wine＞、＜.vin＞。 

(五) 小結 

基於保護龐大的商業利益及對傳統文化的重視，法國對葡萄酒地

理標示保護更甚於其他國家，也常常被質疑是製造了另一種貿易障礙，

美、澳政府認為不需多加其他保護措施來保護地理標示在＜.wine＞、

＜.vin＞之第二層網域名稱，但美國納帕谷葡萄酒協會(Napa Valley 

Vitners trade association)基於保護納帕葡萄酒地理標示之利益，是支持

歐洲的，只是美國葡萄酒國際貿易協會 (Wine Institut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24與納帕谷葡萄酒協會25針對＜.wine＞、＜.vin

＞亦曾各自發出立場不同的意見；這二個協會會員彼此卻多有重疊，

                                                
24http://domainnamewire.com/2013/07/03/u-s-wine-group-questions-gac-advice-on-wine-and-vin-dom

ain-names/ 
25 https://www.icann.org/resources/correspondence/cakebread-to-crocker-2013-08-08-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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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評論者笑稱業者本身也是醉了吧。在＜.wine＞、＜.vin＞申請過

程中，法國亦曾質疑 ICANN 制度的不透明，呼籲討論是否建立新的

代表制度，採行「一國一票」來管理網域名稱。由於網路技術及制度

建立本就源自美國，隨著網路在人類社會發揮前所未見的影響力，中

國、俄羅斯、歐盟等國對美國政府對網路的控制霸主地位提出挑戰，

法國在＜.wine＞、＜.vin＞爭議中極力發聲，或許也是對當時美國政

府所主控之網路管理制度的另類質疑。 

本次座談另有來自「義大利農業食品和林業政策部」(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odstuff and Forestry Policies, MPAAF)所屬之「中央農產

品反詐欺和品質保護調查局」(the Department of Central Inspectorate for 

fraud repression and quality protection of agrifood Products，義大利文簡稱：

ICQRF)官員分享其與網路交易平台商如阿里巴巴合作，透過其類似

「食安警察」的角色，在網路上搜尋以義大利 PGI、 PDO 產品等為

不實標示之販售行為，發現後即通知平台業者下架，將相關誤導產地

之文字修改後才可再次上架販售，二個與會者的分享分別代表民間與

政府的角色，共同點是有相同堅定的立場與決心來維護 PGI、 PDO

生產者的利益及消費者權益。我國產地名稱保護制度起步較晚，主要

為小產區的米、水果及茶葉，經濟規模尚不及歐盟的酒、乳酪等，引

進制度以來，以取得產地標章權利之註冊為主，緣於權利人之規模較

小，較少見有積極性的權利保護行為。師法歐洲之義、法等國官方或

民間的作為，產地標章權人應學習積極保護自己的權利，除了管控品

質及正確使用外，亦須採取主動出擊，打擊仿冒或虛偽標示，另是否

參考類似義大利食安警察制度，並將產地標章之使用標示納入查核，

以協助保護產地標章權利人的權益亦能保障消費者對食品的信任，亦

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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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數位廣告的可信賴度：可信賴問責群組（TAG） 

網路使用者的匿名性使得盜版網站、惡意軟體及網路上的欺詐行

為得以蓬勃發展，侵蝕了網路廣告產業的利益，美國互動廣告機構

（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 , IAB）2015 年 12 月公布的研究估計每

年可達 82 億美金，其中包括犯罪集團利用在消費者電腦或行動裝置

植入惡意軟體的方式，製造虛假的網路流量，吸引廣告主或廣告代理

人投放廣告，每年造成約 46 億美元的損失（56%）；網路盜版侵權內

容約 25 億美元（31%）；透過線上廣告散布惡意軟體的惡意廣告則造

成約 11 億美元的損失（13%）。 

為了打擊網路上盜版及仿冒品，美國眾議員 Lamar Smith 曾於

2011 年 10 月 26 日提出禁止網路盜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 Act, 

SOPA），但因引發限制言論自由的爭議而受挫。2013 年美國政府宣布

其強力支持私部門自願降低侵權的努力，並歡迎藉由降低侵權行為財

務誘因的方式，建立打擊線上盜版與仿冒的業界標準26。由美國網路

廣告生態鏈的上下游在 2014 年共同組成的「可信賴問責群組」（TAG, 

Trustworthy Accountability Group），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組織。 

TAG 是由美國廣告代理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 , 4A’s），全國廣告主協會（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 

ANA）及互動廣告機構（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 , IAB）共同成立

的組織，希望與參與數位廣告供應鏈的公司共同合作，達成除去詐欺

的廣告流量（Eliminate Fraudulent digital Advertising Traffic）、打擊惡意

軟體（Combat Malware）、向廣告支持的網路盜版網站宣戰（Fight 

Ad-supported Internet Piracy ）， 及 藉 由 提 高 透 明 度 提 升 品 牌 安 全

（Promote Brand Safety through Greater Transparency）等 4 個核心目標。

                                                
26 Coming Together to Combat Online Piracy and Counterfeiting, JULY 15, 2013 AT 8:33 AM ET BY 

VICTORIA ESPINEL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3/07/15/coming-together-combat-online-piracy-and-

counterfeiting （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1 月 21 日）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3/07/15/coming-together-combat-online-piracy-and-counterfeiting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3/07/15/coming-together-combat-online-piracy-and-counterfe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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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在董事會下設置領導理事會（Leadership Council），作為 TAG 的

決策中心，其下包含反詐欺、反惡意程式、反盜版等 3 個工作小組及

企業透明化委員會，以達成前述目標27。TAG 針對反詐欺、反惡意程

式、反盜版設計了證明機制，以證明網路廣告活動參與者符合 TAG

設定的各項標準。 

 

圖 8：TAG 組織架構 

在反盜版部分，為了避免廣告主的廣告出現在盜版或侵權網站，

以維護廣告主的品牌價值，同時藉由避免廣告置放於該等網站，以阻

斷金錢流入，達到抑制盜版與仿冒等侵權行為的效果，TAG 運用追

隨金流（follow the money）策略執行反盜版計畫（Anti-Piracy Program），

主要運作方式說明如下： 

1. 驗證（Validation）：TAG 與安永（Ernst & Young）、發行公信會（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 AAM）、BPA Worldwide 合作，由該等單位擔

任第三方驗證機構，來驗證廣告技術公司是否可提供有效的反盜

                                                
27 About Us, TAG 網站，https://tagtoday.net/aboutus/ （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1 月 21 日） 

https://tagtoday.net/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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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服務。 

2. 有效數位廣告保證核心標準（Core Criteria for Effective Digital 

Advertising Assurance）：為了取得 TAG 驗證，廣告技術公司必須要

符合 TAG 建立的「有效數位廣告保證核心標準」，包括辨識含有

廣告風險的網站、避免廣告投放於該等網站、偵測及避免詐欺或

欺騙性的交易、監視並分析廣告投放是否符合廣告主或其代理商

的要求、避免向具有廣告風險的網站支付廣告費用，以協助廣告

主與其技術夥伴辨識和排除不符合侵權風險網站。 

3. 數 位 廣 告 保 證 供 應 商 （ DAAPs, Digital Advertising Assurance 

Providers）：為廣告公司提供技術服務，而能符合至少前述核心標

準之一的廣告技術公司，可申請驗證為 DAAPs。許多大型網路廣

告平台及發行機構（publisher）已建立類似於前述核心標準的內部

程序，以避免其廣告出現於侵權網站，這些公司在符合至少前述

核心標準之一時，可以申請為自我驗證 DAAPs（Self-Attested 

DAAPs），例如 Google 即為 Self-Attested DAAPs 之一。 

4. 承諾：廣告主和廣告代理商承諾採取商業上的合理步驟，以最小

化非故意使廣告投放於盜版或侵權網站的情形，為履行該承諾，

將採取與 TAG「有效數位廣告保證核心標準」一致的作法，例如

委託 DAAPs 處理廣告刊登事務。即便廣告主與廣告代理商採取前

述作法，仍無法完全避免其廣告出現於侵權網站，因此對於這種

非故意投放的情形，無須負擔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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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反盜版認證計畫圖示28 

TAG 的反盜版計畫，是以有效數位廣告保證核心標準為基礎，

參與此計畫的廣告主可設定可接受的風險標準，然後由經驗證的

DAAPs 協助廣告主及其技術夥伴辨識，並過濾掉不符合廣告主對於

其品牌所設侵權風險標準的網站，如此一來，就可以避免廣告主的廣

告出現在盜版或侵權網站，達到維護廣告主品牌價值，以及阻斷金流

的目的。 

截至 2016 年 6 月 9 日，有 57 個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依 TAG 反

盜版計畫作出反盜版承諾，有 8 個經驗證的 DAAPs，自我驗證 DAAPs

                                                
28 “Certified Against Piracy” Program Graphic, TAG 網站,  

https://tagtoday.net/wp-content/uploads/2016/07/TAG_Anti-Piracy_graphic_7_11_16.jpg （最後瀏

覽日期：2017 年 1 月 23 日） 

https://tagtoday.net/wp-content/uploads/2016/07/TAG_Anti-Piracy_graphic_7_11_1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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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 4 家公司
29
。 

四、歐盟數位單一市場 

歐盟為單一市場，商品與服務可於歐盟跨境自由移動，但是數位

市場仍存在著許多障礙，限制了歐盟人民使用網際網路跨境自其他會

員國取得商品或服務的機會，根據歐盟執委會調查
30
，歐盟數位市場

中，歐盟人民自國內取得線上服務的情形占 42%，自美國取得線上服

務占 54%，至於跨境自歐盟其他會員國取得線上服務的情形僅占

4%。 

考量每天有 3.15 億的歐盟人民使用網際網路，數位單一市場對歐

盟經濟可帶來 4,150 億歐元的貢獻、數十萬的新工作機會以及繁榮的

知識型社會，歐盟執委會希望建構人員、服務及資本自由移動的數位

單一市場，並於 2015 年 5 月 6 日通過數位單一市場策略，該策略有 3

個主要架構，包括：(1)取得‐讓消費者及企業更容易跨境自其他歐盟

會員國取得數位商品與服務；(2)環境‐建立能讓數位網路與創新服務

蓬勃發展的適當條件與公平競爭平台；(3)經濟與社會‐極大化數位經

濟的成長潛力。本次研討會主要討論跨境自其他會員國取得數位商品

與服務的問題，包括地域屏蔽（Geo-blocking）及著作權法現代化議

題。 

地域屏蔽議題31 

根據調查，僅有 15%的歐盟消費者於他會員國進行網路購物，另

                                                
29 Participating Companies, TAG 網站, http://tagtoday.net/participating-companies./ （最後瀏覽日期：

2017 年 1 月 23 日） 
30 Why we need a Digital Single Market, European Commission 網站 

https://ec.europa.eu/priorities/sites/beta-political/files/dsm-factsheet_en.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3 日） 
31 BOOSTING E-COMMERCE IN THE EU - QUESTIONS AND ANSWERS, European 

Commission 網站,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6-1896_en.htm （最後瀏覽日期：

2017 年 2 月 3 日） 

http://tagtoday.net/participating-companies./
https://ec.europa.eu/priorities/sites/beta-political/files/dsm-factsheet_en.pdf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6-1896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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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8%的公司進行跨境銷售，原因在於跨境購買與銷售過於複雜且昂

貴，歐盟執委會為促進電子商務發展，提出一系列的法律提案，解決

地域屏蔽法律提案32為其中之一。 

地域屏蔽是線上銷售者用來拒絕其他會員國的消費者接觸其網

站的手段，也包括雖然允許接觸網站，但拒絕境外消費者取得商品或

服務，或必須以特定國家的信用卡或簽帳卡付款的情形。另外，非線

上交易也存在地域歧視（Geo-discrimination）問題，例如當消費者親

自到商家所在地卻無法取得商品或服務，或必須以不同的條件取得商

品或服務。 

解決地域屏蔽法律提案的重點包括： 

1. 商品與服務銷售 ： 提案界定了不合理的地域屏蔽及其他基於國籍

或住居所的歧視情形，並要求在該等情形下，來自其他會員國的

消費者必須能與當地消費者一樣取得商品或服務：(1)在購買實體

商品的情形，例如比利時消費者欲在德國網站購買冰箱，而商家

不提供跨境運送服務時，消費者仍有權下單購買，並至商家取貨

或自行安排貨物的運送事宜；(2)在購買以電子方式提供之服務的

情形，例如比利時消費者欲購買自西班牙公司提供的網頁寄存服

務，則該消費者應有權接觸、註冊並購買該項服務，且西班牙公

司不能加收額外的費用；(3)在特定實體地點提供服務的情形，例

如義大利家庭到法國遊樂園遊玩，應可以與當地的法國人相同，

享受家庭入場券的票價折扣。 

2. 接觸網站：提案禁止封鎖消費者接觸網站，或未經消費者同意即

                                                
32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n geo-blocking, 全名為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ddressing geo-blocking and other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customers' nationality, place of residence or place of establishment within 

the internal market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EC) No 2006/2004 and Directive 2009/22/EC 

file:///C:/Users/00478/Downloads/ProposalforaRegulationonaddressinggeo-blocking%20(1).pdf（最

後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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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轉址的作法，讓消費者得以接觸不同國家的網站，以提高價

格透明度，此規定亦適用於以電子提供之非影音服務，例如電子

書、音樂及電玩。例如目前英國消費者欲進入義大利線上服飾網

站，他可能被轉址到英國版本網站，在提案法規生效後，轉址需

取得消費者明示同意，且即便消費者同意轉址，他還是能接觸轉

址前的原始網站。 

3. 支付方式無歧視性：商家原則上可自由決定其所接受的付款方式，

但提案中包括無歧視的付款方式規定，在下列3個條件均滿足的情

況下，商家不得有差別待遇：(1)付款係以信用卡、簽帳卡等電子

交易方式為之；(2)商家可要求付款銀行具備嚴格的客戶認證機制；

及(3)款項以商家接受的幣別支付。則當消費者跨境消費時，得如

同在自己國家一樣，使用自己的簽帳卡支付款項。 

此法律提案並未涵蓋所有領域，運輸服務及個人金融服務因有專

門規範，視聽服務則因跨境交易困難，因此未包括在此解決地域屏蔽

法律提案內。但促進跨境視聽服務的取得，是歐盟數位單一市場策略

的重要倡議之一，因此歐盟執委會另提出歐盟著作權法規提案。 

著作權法現代化議題
33
 

數位科技已改變了創作內容的製作、散布以及取得方式，網際網

路已成為重要的散布管道，例如今日有 49%的歐盟網路使用者藉由網

路取得音樂、影音以及電玩內容，有 40%的 15 到 24 歲人口每周會利

用網際網路觀看電視節目。但歐盟著作權架構主要建立於 2001 年，

有些規定已不能因應今日數位時代的需要，例如教育、研究及保存等

著作權例外規定，在法規制定時未考慮數位環境變遷因素，以致限制

                                                
33 State of the Union 2016: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the modernisation of EU copyright rules for the 

digital age , European Commission 網站,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6-3011_en.htm （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6 日）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6-3011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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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育、研究機構及圖書館等受惠於新科技的可能性，特別是在跨越

不同歐盟會員國境的情形。其次，現行歐盟衛星與有線指令對於促進

衛星及有線傳輸廣播及電視節目取得授權的規定，不能適用於數位及

線上傳輸與再傳輸，使得廣播業者難以利用網路對母國以外的歐盟其

他會員國提供廣播內容。此外，現行歐盟著作權法規也無法處理近年

網路環境下出現的權利人、利用人及網路服務業者間價值分配的問

題。 

為確保法規在跨境時能運作良好並使歐盟境內網路使用者更容

易跨境取得創作內容，歐盟執委會在 2015 年的數位單一市場策略指

出降低會員國間著作權制度差異的必要性。首先，歐盟執委會於 2015

年 12 月提出線上內容服務跨境可攜性法律提案34，讓歐盟居民在跨境

旅遊時仍能接觸其於母國購買或訂閱的線上內容，此法律提案刻正由

歐盟議會及理事會討論中。其次，歐盟執委會於 2016 年 9 月 14 日公

布著作權及相關權利行使適用於廣播機構的特定線上傳輸以及電視

與廣播節目再傳輸之法律提案
35
及數位單一市場著作權指令提案

36
，前

者藉由促進取得著作權授權，以鼓勵電視及廣播節目的跨境散布；後

者的重要規範包括： 

1. 促進歐盟視聽著作的授權、絕版著作數位化及其利用，包括：(1)

於影音隨選平臺(video-on-demand platform)提供視聽著作面對授權

困難時之公正第三方協助機制（第10條）；及(2)文化遺產保存機構

為非商業目的，就其永久保存之絕版著作 (out-of-commerce works)

向集管團體取得數位化、散布及向公眾提供之非專屬授權，得延

                                                
34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ensuring the cross-border portability of online content services in the internal market,  

file:///C:/Users/00478/Downloads/Regulationonensuringthecross-borderportabilityofonlinecontentse

rvicesintheinternalmarket%20(3).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7 年 2 月 6 日） 
35 Proposal for a Regula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laying down rules on the 

exercise of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applicable to certain online transmissions of broadcasting 

organisations and retransmissions of television and radio programmes 
36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file:///C:/Users/00478/Downloads/Regulationonensuringthecross-borderportabilityofonlinecontentservicesintheinternalmarket%20(3).pdf
file:///C:/Users/00478/Downloads/Regulationonensuringthecross-borderportabilityofonlinecontentservicesintheinternalmarket%2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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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或推定適用於其他未加入集管團體權利人之同類著作（第7條）

等規定。 

2. 採取數位及跨境環境的著作權例外規定，特別是數位及線上使用

者關於教育目的、促進研究及創新的資料探勘(text and data minin

g)，以及例如博物館與影片檔案館等文化遺產保存機構對於收藏著

作的保存，包括：(1)研究機構就其合法接觸之著作得為科學研究

目的，於進行資料探勘時為重製或資料擷取行為（第3條）；(2)單

純為教學說明，且在非商業目的之合理範圍內，得為著作之數位

使用及其跨境使用，只要使用行為係於教育機構場所為之，或在

僅能由教育機構的教職員或學生接觸的安全電子網路上進行，且

已註明所利用著作之出處，包含著作人姓名在內（第4條）；以及(3)

單純為保存目的且在必要範圍內，就永久館藏之著作以任何媒介

或格式進行重製（第5條）等規定。 

3. 促進著作權市場的良好運作 ， 特別是與線上市場價值分享有關的

議題，包括：(1)賦予新聞發行人就其發行內容之數位利用(press p

ublications concerning digital use)享有重製權及向公眾提供權，此權

利於新聞公開發行後20年消滅，期間自公開發行日隔年1月1日起

算（第11條）；及(2)儲存及提供公眾接觸使用者上傳的受保護著作

或其他題材內容的資訊社會服務提供者(information society service 

providers)利用受保護內容之規範（第13條）等規定。 

此外，歐盟執委會也提出指令與法律提案，以執行馬拉喀什條約

37的強制限制與例外規定，以促進盲人、視力障礙者或其他印刷品閱

讀障礙者取得已出版作品的無障礙格式版本，歐盟議會及理事會將於

2017 年初討論前述法規提案。 

                                                
37 全名為「關於為盲人、視力障礙者或其他印刷品閱讀障礙者獲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馬拉

喀什條約 (Marrakesh Treaty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Published Works for Persons Who Are Blind, 

Visually Impaired or Otherwise Print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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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ㄧ、心得 

(一) 數位環境快速發展使得網路上的商標保護、遏止網路侵權成

為政府與民間必須面對的主要挑戰，此次研討會關於hashtag、

追隨金流以及與地理標示相關網路域名保護的討論，提供了

商標保護的參考資訊及廣泛的思考面向。 

(二) 歐盟有28個成員國，如何解決地域屏蔽以促進歐盟境內的跨

境電子商務發展，為歐盟重要議題，雖然我國目前似乎還沒

有相關困擾，但歐盟解決地域屏蔽的經驗可作為我國未來解

決相關問題的參考。 

二、建議 

本次研討會主要係立於企業或民間團體角度，探討今日數位世界

的各項挑戰，因此討論範圍不限於商標相關議題，亦及於電子商務、

個人資料保護、著作權等，內容廣泛且龐雜，且會議以座談方式進行，

較為隨興，使部分議題討論缺乏組織性且無法深入，建議未來可聚焦

於參加較具體之研究與探討議題的研討會議或課程，俾能取得更有系

統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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